
维西县财政局关于分配下达 2020 年村级活动

场所建设项目资金的通知

叶枝镇人民政府，塔城镇人民政府，攀天阁乡人民政府，康普乡

人民政府，中路乡人民政府，维登乡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维西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同意解决州委第八轮第

一巡察组反馈问题的批复》（维贫开复〔2020〕7 号），现将迪

财整合〔2020〕11 号下达的 2020 年州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100

万元分配下达给你们，该项资金用于置换维财整合〔2019〕1 号

文件中安排的 2019 年村级活动场所建设项目资金，本次下达金

额不纳入本年度涉农整合资金范畴，请收文后 5 个工作日内到县



财政局农业农村和资源环境股拨款，同时将维财整合〔2019〕1

号文件中下达的村级活动场所建设资金存回财政局扶贫资金专

户，并做好相关账务处理。

账户名：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财政局

账 号：24169601040005623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维西县支行

维西县傈僳族自治县财政局

2020 年 6 月 21 日

抄送：审计局，本局预算股、国库股。

维西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和资源环境股 2020 年 6 月 21 日印发



资金分配表

序号 单位 金额（万元） 功能科目 经济科目

1 叶枝镇 240 2130504-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-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

2 塔城镇 90 2130504-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-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

3 攀天阁乡 30 2130504-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-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

4 康普乡 420 2130504-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-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

5 中路乡 170 2130504-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-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

6 维登乡 150 2130504-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03-机关资本性支出（一）

合计 1100


